罪犯陈如清，男，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如清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刑期自2024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5日止。2024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5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80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如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黄成斌，男，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2020）闽05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成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2021）闽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9月9日起至2026年9月8日止。2022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5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20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0.2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149.27元。2025年11月2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止至2025年11月27日，被执行人黄成斌各项财产性判项履行到位金额15000元。执行过程中，经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黄成斌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成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罪犯陈国文，男，198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闽0505刑初1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国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退出的扣押在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违法所得人民币84380元，予以追缴，由扣押单位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0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31日起至2027年5月26日止。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9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6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9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37.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0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137.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9月27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6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6438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收押前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8438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国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速健，男，198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司机。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闽0427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速健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1日作出（2021）闽04刑终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2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月1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4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2.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87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60.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4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5000元；其中2024年1月17日减刑时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万三千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08.6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54.31元。2025年11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截至2025年11月19日，被执行人速健在本院已缴纳罚金35000元。经查阅卷宗，本案于2021年8月16日，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速健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贵达，男，1989年8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7）闽0304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贵达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李贵达及同案人的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255.571万元返还给被害人福建乔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闽03刑终2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2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止。2018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1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40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3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9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3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0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2.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65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18.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2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000元；其中2021年11月25日减刑时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24年3月20日减刑时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56.2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04.44元。2025年12月12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阅执行卷宗，李贵达已缴纳执行款7000元。未发现李贵达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贵达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洪东宇，男，200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职业判决书未体现。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6日作出（2024）闽0921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东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4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1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5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74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74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东宇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显华，男，198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6年7月6日因吸食毒品被处行政拘留5日。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1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5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显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06刑终8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23日起至2029年6月22日止。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040.4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收押前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显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柯法兴，男，198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8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法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5刑终8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0月27日起至2029年10月26日止。2023年9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62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法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严世强，男，197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7年4月23日因犯绑架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于2014年9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罪犯。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闽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世强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一千八百元人民币发还给被害人林泽宝，继续追缴被告人严世强违法所得人民币4400元返还给被害人林泽宝。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闽刑终1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31年8月3日止。2017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37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7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00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7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1月3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74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32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153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6200元；其中收押前扣押的人民币1800元，返还被害人。2020年1月17日减刑时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400元。
该犯系累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严世强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帆，男，198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7）闽02刑初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帆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暂存于本院的补偿款人民币4346000元发还被害人，责令继续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881398元。刑期自2016年11月10日起至2030年5月9日止。2018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9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0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1年9月1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1月9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8.6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60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6552.6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1年9月18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53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5026.29元；其中2021年9月16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赔偿款人民币5026.29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8.9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162.45元。2025年10月1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你单位闽江狱（2025）调财函第133 号关于调取罪犯杨帆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已收悉，本案不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经核实，现将情况反馈如下：本院受理执行的被执行人杨帆犯诈骗罪一案，执行案号为（2019）闽02执164号，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17）闽02刑初83号刑事判决书，本案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执行，强制执行事项如下：执行被执行人杨帆罚金30万元。本案现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共计执行到位被执行人杨帆名下款项25026.29元。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帆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佳，男，199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职业判决书未体现。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佳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六千元。被告人李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4日作出（2024）闽01刑终47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4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1日止。2024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701.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四十四万六千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九万六千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5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炜龙，男，199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1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炜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陈炜龙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806620元，返还被害人刘晓林、刘陌前。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24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6月15日起至2031年12月14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4830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0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五千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2034.12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0.6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752.33元。2025年12月19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被执行人陈炜龙亲属已代其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票据号：0036383558】；被执行人陈炜龙尚未退出违法所得。2.本院暂查无被执行人陈炜龙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炜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陆友海，男，1988年6月7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从事货运。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9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陆友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8日作出（2020）闽05刑终8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2034年11月19日止。2020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7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9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7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34年4月19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76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24.9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14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145.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二万元；其中上次减刑时已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陆友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凯，男，199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凯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5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23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959.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无严重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已履行人民币二万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斌，男，198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于2016年4月5日因赌博被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于2016年9月29日因赌博被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6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斌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6月8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22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无严重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八万元。2026年1月5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602执2226号结案通知书，被执行人王斌罚金人民币60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思炜，男，199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8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4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思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3日起至2026年12月12日止。2024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635.8分，表扬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严重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三千元， 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思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增豪，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闽0121刑初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增豪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闽01刑终5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2032年5月10日止。2018年6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2月1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35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2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4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38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84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2月27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753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无严重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五万元，2020年12月10日减刑时已向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增豪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闭宗方，男，1983年3月10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于2015年4月23日因犯盗窃罪被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于2015年8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4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闭宗方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闭宗方退赔被害人王金枫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6年9月29日止。2023年10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97.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一万一千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缴纳被害人王金枫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1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闭宗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亚纲，男，1999年6月10日出生，彝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亚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亚纲的非法所得10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5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日起至2026年8月23日止。2025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925.7分，获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5500元。2025年12月10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证明：被执行人张亚纲罚金、没收违法所得执行一案，案号（2025）闽0103执2435号，执行依据为(2024)闽0103刑初1号、(2024)闽01刑终818号刑事判决书。现被执行人张亚纲已按生效判决法律文书要求履行完毕，本院对上述人员作结案处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亚纲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安石，男，1999年5月17日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8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2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安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责令被告人张安石退赔被害人刘夏亭经济损失人民币20元。刑期自2023年8月18日起至2026年10月17日止。2023年12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382.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2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千元；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安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强彬,男，198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23年12月26日、2024年1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初150号刑事判决, 以被告人陈强彬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陈强彬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7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扣押机关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执行。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5日作出（2024）闽刑终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8年12月22日止。2024年4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5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175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退违法所得人民币675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强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洪永坤，男，198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7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永坤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洪永坤的涉案中国工商银行卡、新补办的中国建设银行卡、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被冻结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406000元及产生的孳息，返还被害单位同心晟金属有限公司。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3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2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月7日起至2031年1月6日止。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5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1刑更17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93.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815.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08.9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242.8分，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606000元；其中判决时已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406000元。2024年 5月28日减刑时已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洪永坤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牛通，男，198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经商。曾于2010年11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于2018年1月29日刑满释放；曾于2019年4月2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9年5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2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牛通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闽05刑终7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7月20日起至2027年1月19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881.5分；表扬4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1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牛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 15日 

罪犯林权，男，199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10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9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64号刑事判决：维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3）闽0121刑初1000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三项关于被告人林权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2024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670.5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共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权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谢杰鹏，男，1991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2022）闽0602刑初5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杰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6号刑事裁定：一、撤销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22）闽0602刑初520号刑事判决。二、发回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杰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6刑终9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15日起至2026年12月14日止。2024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94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杰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 15日 

罪犯武超，男，200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603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武超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未追回的赃款予以继续追缴。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闽06刑终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27年3月25日止。2020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7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29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7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37.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611.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149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7月14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082.2分。考核期内违规7次，扣考核分40分，重大违规1次：2023年7月22日，动手打人或打架行为（含以劝架为借口参与打架或在劝架中明显偏袒一方的），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的,扣25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9783.1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9.5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56元。2025年11月28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我单位从立案至2025年11月28日为止未收到被执行人武超名下财产，武超至今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还款义务；我单位对被执行武超的银行开设账户等财产登记情况进行查询，尚未查到被执行人武超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武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明海，男，198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0年4月15日因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15日，于2012年12月5日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明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2028年3月29日止。2016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1月1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62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8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6.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3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823.6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23年2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73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其中于2023年2月22日减刑时向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9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明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詹玉和，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15年12月24日因犯诈骗罪被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6年10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闽0524刑初8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詹玉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詹国强、詹玉和、张财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14513元，返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2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5757.5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其中2023年2月24日本次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2026年1月23日本次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514513元，未缴纳，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4236.8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1.3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17.33元。2026年1月23日，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詹玉和在本院共计缴纳罚金3000元，该案尚在执行阶段。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累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詹玉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池建彬，男，199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12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池建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已预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自愿缴纳的赔偿款人民币55100元，发还各被害人。因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8日作出（2024）闽0181刑更33号刑事裁定，撤销本院（2022）闽0181刑初1246号刑事判决中对罪犯池建彬宣告缓刑二年六个月的执行部分，对罪犯池建彬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罪犯池建彬于2024年9月19日被收监执行，刑期自2024年9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18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488.3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21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自愿缴纳的赔偿款各被害人人民币551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池建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康宇诚，男，200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3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康宇诚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2年11月18日起至2026年11月17日止。2023年10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565.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康宇诚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占龙，男，196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9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占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未随案移送的冻结资金人民币10000元，待查清资金属性，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4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2024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45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占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周宏雄，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0日作出（2022）闽01刑初1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宏雄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五个月，扣押在案的人民币1269364.6元作为被告单位福建顺宏海运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单位福建顺宏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不足部分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2日作出（2023）闽刑终2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22日起至2030年7月21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027.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扣押在案的人民币1269364.6元作为被告单位福建顺宏海运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单位福建顺宏海运有限责任公司不足部分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宏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柴贝贝，男，198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15年8月17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于2020年11月11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2021年3月17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8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柴贝贝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18日起至2026年11月17日止。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337分，表扬3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柴贝贝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蒋礼平，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务工。曾于2023年7月31日因赌博，被晋江市公安局罚款人民币五百元。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23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礼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23日起至2026年11月22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360.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礼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小美，男，198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1日作出（2022）闽01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小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3日作出（2023）闽刑终2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11月20日止。2024年4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97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小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尧，男，1988年4月16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4）闽0602刑初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尧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19日起至2026年8月18日止。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85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1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百一十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94.1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14元。2025年11月20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至2025年11月20日，被执行人名下暂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尧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和，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2日作出（2023）闽01刑初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3）闽刑终2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30日起至2029年3月29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02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方路昉，男，199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路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7年7月18日止。2018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5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17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4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11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18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87.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52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216.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6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98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路昉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龙江，男，197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16年3月31日因赌博被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处罚款五百元。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6日作出（2021）闽0503刑初4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龙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李龙江等三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0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5日作出（2022）闽05刑终450之二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2日起至2031年9月21日止。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374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十万元；本考核期向泉州市丰泽区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25年8月11日泉州市丰泽区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李龙江已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龙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薛朝华，男，1982年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21年12月17日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于2023年6月29日矫正期满。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9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8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朝华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已缴纳）；被告人薛朝华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4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37分，表扬0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朝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谢道金，男，198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11年8月8日因犯盗窃罪、聚众斗殴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2016年3月9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10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道金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9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64号刑事判决，维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3）闽0121刑初1000号刑事判决中的第四项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6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9日止。2024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67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道金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刘铧，男，2001年7月22日出生，白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7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7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铧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宣判后，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9日作出（2024）闽01刑终7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18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2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铧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剑锋，男，197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经商。曾于2018年3月21日因赌博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1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3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剑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扣押在案的赌资人民币2975900元，由扣押机关晋江市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2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0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30日起至2026年10月29日止。2023年11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42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1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4年4月13日因会见时使用隐语、暗语传递信息情节轻微扣考核分20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剑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薛城贺，化名：陈浩，男，1993年4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23年11月27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罚款人民币500元。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城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薛城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日作出（2024）闽01刑终483号刑事判决，一、维持福清市人民法院（2024）闽0181刑初318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2024）闽0181刑初318号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继续追缴原审被告人薛城贺的违法所得八千五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1日起至2026年12月10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646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85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85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城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刘中伟，男，198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8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4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中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中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3日起至2026年12月12日止。2024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14.8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中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根，男，198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8月17日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2年11月17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6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778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根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黄祖旺，男，1988年3月27日出生，壮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1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9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祖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七千元；被告人黄祖旺已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七千元及同案人退、缴违法所得款项，一并优先用于按涉案被害人经济损失金额予以发还，剩余款项则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11日起至2028年8月4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79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84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七千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7000元。2025年11月11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结案证明载明：案号（2024）闽0181执恢5407号【执行依据：（2024）闽0181刑初989号刑事判决书】，被执行人黄祖旺已缴纳罚金4.7万元、本院已提取被执行人黄祖旺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3.7万元，本案现已对被执行人黄祖旺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祖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柯勤，男，198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8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2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勤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柯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594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3日作出（2023）闽05刑终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8月6日起至2026年11月5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20.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2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罪犯柯勤于2024年1月3日因违反岗位管理规定，兼职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造成后果或恶劣影响，扣20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9594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9594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许彬生，男，197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602刑初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彬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23日起至2028年5月22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04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2025年11月11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许彬生审判庭移交执行罚金一案，（2024）闽0602执1414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许彬生已按法律文书履行全部义务。至此，被执行人许彬生罚金100000元已履行完毕，许彬生就本案的权利义务终结。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彬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罗健，男，198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6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2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健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自2023年12月6日起至2029年12月3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2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丘金火，男，198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闽021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丘金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责令被告人丘金火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72600元，责令被告人丘金火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6000元。刑期自2018年6月27日起至2027年4月26日止。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闽02刑终399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之第一至第七项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之第八项判决；责令原审被告人丘金火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72600元；继续共同追缴原审被告人丘金火等人违法所得人民币710667元，上缴国库。2019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9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28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2年9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6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91.9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5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67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364.9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9月23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416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41224.27元；其中2022年9月23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九万元；2022年9月23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共同退赔款人民币50224.27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共同退赔款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7.7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87.17元。2025年10月16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2022）闽0211执258号丘金火罚金一案，本院（2022）闽0211执765号丘金火等人罚金一案，本案执行依据（2019）闽0211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书、（2019）闽02刑终399号刑事判决书。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共执行到丘金火名下存款人民币140224.27元，其中90000元用于缴纳罚金，剩余余款50224.27元，退还给被害人。后丘金火家属缴纳退赔款人民币1000元，退还给被害人。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丘金火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丘金火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丘金火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丘金火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关于（2022）闽0211执765号丘金火等人罚金执行一案于2022年6月28日以终结本次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丘金火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洪志明，男，198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政府机关行政办公人员。曾于2016年6月1日因危险驾驶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7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志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1月29日起至2026年11月28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477.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志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劲雄，男，200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6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劲雄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被告人张劲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5日以（2023）闽05刑终419号刑事判决：维持惠安县人民法院（2022）闽0521刑初692号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即对原审被告人郑鹏塨、陈少江的定罪量刑及赃款赃物的处置。撤销惠安县人民法院（2022）闽0521刑初692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对上诉人张劲雄的量刑部分，即被告人张劲雄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上诉人张劲雄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2022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11月19日止。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91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收押前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劲雄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赖靖宇，男，199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7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靖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被告人赖靖宇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以（2023）闽05刑终6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22日起至2026年9月21日止。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919.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6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其中于2025年6月12日、2025年10月20日、2025年11月28日、2025年12月26日分别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1000元、800元、1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4800元。于2026年3月4日使用监狱个人劳动改造报酬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消费人民币7390.33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38.4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55.94元。2025年12月30日，我监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发函调取罪犯赖靖宇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2026年1月27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止至2026年1月27日，本院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查控被执行人名下银行、互联网账户存款未执行到罚金及违法所得。除此之外，被执行人赖靖宇及其亲属代缴纳罚金4800元，因再查无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靖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亚俊，男，1991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亚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亚俊违法所得人民币227368元，用于按比例退赔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三项对被告人张亚俊的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二十七项。继续追缴被告人张亚俊违法所得人民币227368元，按比例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8月2日起至2028年10月13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02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其中2026年2月28日本次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27368元，其中2026年2月28日本次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227368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亚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柯少平，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少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十万元（均未随案移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980.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10426.24元，其中收押前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0元（均未随案移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426.24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9.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568.12元。2026年2月6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截至2026年2月6日本院执行到该犯名下存款5426.4元作为罚金上缴国库；2、经查该犯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少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郑翔辉，男，199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捕前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规培生。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翔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刑期自2023年11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2024年5月1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86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翔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朝候，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21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朝候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31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朝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蔡华恒，男，1994年5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系职务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8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华恒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五千元，共同退出的受贿赃款人民币1816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77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9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已履行罚金人民币四十万五千元，其中收押前向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万五千元，本考核期向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已共同退出受贿赃款人民币1816500元，其中收押前共同退出受贿赃款人民币1816500元。
该犯系职务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1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华恒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 15日
罪犯陶海生，男，199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603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陶海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未追回的赃款予以继续追缴。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闽06刑终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29年7月25日止。2020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4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7303.2分，表扬10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32194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退出赃款人民币6087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494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6.8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609.77元。2025年12月20日，我监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发函调取罪犯陶海生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2025年12月24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已执行到陶海生罚金人民币8494元，尚未查到陶海生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履行完毕，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陶海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晓明，男，1981年2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7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晓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退出的赃物折价款人民币34336元，返还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9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202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陈晓明撤回上诉。刑期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2031年1月22日止。2021年10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5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7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22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3.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496.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10.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042.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14336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退出赃物折价款人民币34336元。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晓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小龙，男，198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闽02刑初7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2012）集刑初字第62号判决第二项对李小龙宣告缓刑的判决部分，以被告人李小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李小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令被告人李小龙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12913.92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9）闽刑终19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5月8日起至2029年11月21日止。2019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4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11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7月2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1.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712.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954分，表扬8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4113.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9000元；其中2022年11月21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赔偿款人民币7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6.4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84.91元。2025年11月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李小龙已缴纳人民币2000元，赔偿款人民币7000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景凯，男，2000年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6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景凯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景凯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14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647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94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景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姚双喜，男，198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5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双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共人民币一万六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2日起至2026年11月1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648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6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收押前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共1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双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涂强，男，198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4）闽0625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1月20日起至2026年11月19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180.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涂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朱子涵，男，200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4）闽0104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子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4日止。2024年4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95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二万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子涵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伟浚，男，1998年5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5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伟浚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被告人张伟浚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予以追缴。刑期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23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3000元；本考核期向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伟浚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岳凯凯，男，199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6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岳凯凯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11月19日止。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209.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岳凯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燕垦，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7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23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燕垦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2531.8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日作出（2023）闽05刑终5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2月27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968.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2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1000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1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1.1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68.57元。2025年12月11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林燕垦的亲属代为缴纳罚金人民币110000元。因查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现已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燕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詹圣漾，男，199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5日作出（2022）闽0503刑初7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詹圣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责令在违法所得人民币13391元范围内对被害人经济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刑期自2022年12月5日起至2027年2月8日止。2023年4月6日交付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1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1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8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4.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6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8391元；其中2024年11月29日减刑时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0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3391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詹圣漾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刘帅，男，198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闽0128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帅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19年2月23日起至2028年2月22日止。2019年10月1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1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41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5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9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1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1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2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80.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冉力，男，1990年10月9日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因犯抢劫罪，于2009年9月27日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2年10月2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1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冉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20年4月6日起至2030年4月5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1月1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8月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8.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001.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70.7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53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四万元；其中2024年1月19日减刑时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冉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赵瑜，男，199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曾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2011年3月24日刑满释放。捕前系经商。
[bookmark: OLE_LINK1]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闽0304刑初3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瑜犯非法制造、买卖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2018）闽03刑终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2月6日起至2027年12月5日止。2018年3月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0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刑更28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0年10月21日送达；2022年1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5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2年11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40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67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0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88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张福川，男，198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10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福川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6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7月22日起至2030年7月21日止。2020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2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1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1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2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53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其中2022年2月20日减刑时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福川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昌平，男，1994年6月20日出生，布依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因犯盗窃罪，分别于2013年1月21日被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于2015年4月24日被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5年11月22日刑满释放；于2016年12月20日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7年4月1日刑满释放；于2017年8月23日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8年6月25日刑满释放；于2021年1月27日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21年8月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24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昌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杨昌平分别退赔被害人柯柑人民币700元、被害人朱承荣人民币950元、被害人林清根11000元及相应财物损失、被害人林雅梅7350元及相应财物损失、被害人陈小红280元及相应财物损失、被害人许爱治人民币99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2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6月2日起至2028年6月1日止。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315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81270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缴纳退赔人民币2127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1.0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49.96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昌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庄建明，男，197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系黑社会犯罪的积极参与者。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闽0402刑初2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建明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共同退赔吴金铭人民币100000元、退赔闪若橙人民币10000元、退赔林眉人民币9500元、退赔陈加旺人民币62921元，共需退赔人民币182421元。继续追缴人民币120000元。（可抵扣上述共同退赔人民币182421元）。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日作出（2021）闽04刑终61号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20年7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2021年3月22日交付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7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11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3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24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0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82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2421元；其中2023年11月21日减刑时向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十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0元、共同退赔人民币182421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该犯系黑社会犯罪积极参与者，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庄建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陈志祥，男，198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6年6月8日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因犯聚众斗殴罪，于2013年3月13日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4年11月2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闽0212刑初6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祥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扣的人民币100000元，退赔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闽02刑终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5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8日止。2019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1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9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8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9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8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29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5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9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84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20000元；其中2023年9月19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扣的人民币100000元，退赔被害人。
该犯系累犯、恶势力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祥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阙世伟，男，200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0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5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阙世伟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阙世伟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3.1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31日起至2026年7月30日止。2025年2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97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生效判决所判处的财产性判项人民币10363.19元，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63.19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阙世伟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伟，男，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4日作出（2024）闽01刑终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8日起至2026年9月27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04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刘必影，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8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必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18650元，其中152000元、43250元分别退赔给被害人侯群平、郑旭，剩余钱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刘必影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26年11月22日止。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78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5545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21865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所得人民币268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必影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周文浩，男，200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4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文浩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3日作出（2024）闽05刑终7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16日止。2024年11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384.7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文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侯瑞春，男，199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6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侯瑞春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20日起至2029年4月19日止。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930.8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30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侯瑞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郭灿强，男，1990年6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4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灿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300元。刑期自2021年11月23日起至2026年11月21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316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4300元；本考核期向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3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灿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其山，男，1988年9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8）闽0304刑初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其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杨其山退出赃款人民币532元，责令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4660元。刑期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2031年6月18日止。2018年3月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7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5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5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7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2月18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0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4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5月2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0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55192元；2021年7月27日减刑时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赃款人民币532元，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4660元。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其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柯海洋，男，200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系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积极参与者。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0日作出（2020）闽0524刑初5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海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责令被告人柯海洋及其他同案人退赔给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83元，追缴被告人柯海洋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75元。刑期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2027年2月1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5784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86分，无重大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8958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千元，退赔人民币183元，退出人民币775元。
该犯系涉恶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柯海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施贇，男，199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因无证驾驶，于2013年1月28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三日；因赌博，于2023年2月4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500元；因犯强迫交易罪，于2014年2月13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6年2月27日解除社区矫正。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68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施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施贇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4日起至2028年6月13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65.3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三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已全部履行。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江华，男，199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7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江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王江华退出赃款人民币十一万九千七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2024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576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0元。退出赃款人民币十一万九千七百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赃款人民币1197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江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旭，男，200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8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责令被告人王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9800元，返还被害人罗思彪，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30元，责令退出，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4日止。2024年2月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93分，获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9800元、63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43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旭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朱富来，男，198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人员。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2018）闽0505刑初2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富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责令被告人朱富来及同案犯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8300元，追缴朱富来及同案犯违法所得人民币349242.11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闽05刑终713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2018）闽0505刑初240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2021）闽0505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富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被告人朱富来、朱海军等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96804.89元，扣除被告人朱富来已支付被害人林宗樑的人民币25700元以及被告人杜亚珍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退出的人民币20912元（该款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0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0月28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2022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5303分，考核期内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被告人朱富来、朱海军等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96804.89元，扣除被告人朱富来已支付被害人林宗樑的人民币25700元以及被告人杜亚珍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退出的人民币20912元（该款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已履行人民币47612元，其中收押前已支付被害人林宗樑的人民币25700元以及同案杜亚珍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退出的人民币20912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未履行完毕。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2.2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16.14元。2025年12月26日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3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富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郝艳涛，男，198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2021）闽0502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郝艳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傅灿钦、郝艳涛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762058元赔偿给受害单位。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08号之二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0月28日起至2031年10月27日止。2022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154.2分，考核期内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0元，责令被告人傅灿钦、郝艳涛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762058元赔偿给受害单位。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1.5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48元。2026年1月6日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郝艳涛犯合同诈骗罪已执行到位人民币0元。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郝艳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王景海，男，200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景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1600元。宣判后，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10月26日止。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378.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扣分2次，累计扣9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61600元；其中收押前已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41600元；本考核期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景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李惠明，男，197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惠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已缴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4日起至2030年7月13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11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扣分2次，累计扣33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4年7月31日因当月按质量要求完成劳动任务未达到下达数
30%的扣30分。
6. 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12000元；其中收押前已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本考核期向漳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惠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江瑞煌，男，2000年08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3日作出(2022)闽0503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瑞煌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1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01月08日起至2032年01月07日止。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3521.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扣分3次，累计扣7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0元；本考核期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瑞煌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善勇，男，1969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06年3月15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07年2月2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善勇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闽01刑终6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5月12日起至2031年5月11日止。2018年7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1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1月21日送达。2023年2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2月27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4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261.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78.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2月27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622.6分。考核期内违规扣分9次，累计扣30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2021年1月20日减刑时已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善勇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洪良辉，男，1997年9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3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良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暂扣的作案工具手机三部、违法所得人民币12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收取的赌资共计人民币3872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05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23）闽058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对作案工具、违法所得、涉案赌资的处置部分的判决，撤销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23）闽058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上诉人洪良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量刑部分的判决，以上诉人洪良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刑期自2023年7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9日止。2023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63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77225元；其中，收押前暂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缴纳收取的赌资人民币38725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良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家鹏，男，199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家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4911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6号刑事判决书，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杨家鹏的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4刑初59号刑事判决第二十七项，即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的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家鹏违法所得304911元。刑期自2022年8月1日起至2029年7月13日止。2024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02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404911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04911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家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林顺煌，男，198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2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顺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7年2月9日起至2032年1月31日止。2018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9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0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1月1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2月3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92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88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52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顺煌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兰荣贵，男，1990年11月9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厨师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7日作出(2024)闽0122刑初4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兰荣贵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刑期自2024年11月3日起至2026年7月2日止。2025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078.3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5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兰荣贵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叶军，男，199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7日作出(2024)闽0122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自2024年10月8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5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101.7分，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161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八千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161元。2024年12月14日本次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八千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161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姚培楠，男，199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23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培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5日起至2026年11月11日止。2023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32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7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2024年8月15日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培楠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薛来明，男，198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3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4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来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202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518.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1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来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蔡晓升，男，198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8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晓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山东省临沭县公安局暂扣在案的涉案款项1.66万元及被告人蔡晓升退出的人民币2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被告人蔡晓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万元。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5刑终8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8日起至2030年4月5日止。2023年9月13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1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60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2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已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2023年11月2日、2025年9月24日本次合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并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晓升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于世纪，男，200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23年8月29日因犯偷越国（边）境罪、危险驾驶罪被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合并判处拘役六个月，于2024年2月16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2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7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于世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四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同案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9日作出（2024）闽01刑终8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4月25日起至2028年8月19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33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该犯已履行人民币六万三千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世纪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杨运杰，男，1990年9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17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运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刘明强、杨运杰应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昌右、刘全珍、汤小燕、李聪熜、李灿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76059.66元、476059.66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刑期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2029年4月22日止。2020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0年11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6418.5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3次，共违规扣分3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无重大违规。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财产性判项被告人刘明强、杨运杰应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昌右、刘全珍、汤小燕、李聪熜、李灿的经济损失人民币476059.66元、476059.66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该犯已履行人民币8575.41元；其中本考核期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8575.41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6914.4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2.8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30.75元。2026年1月5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查控被执行人名下银行、互联网账户存款执行到赔偿款8575.41元。因再查无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运杰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沈志革，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7）闽0211刑初5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志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沈志革退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2995959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8）闽02刑终8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2月2日起至2030年9月29日止。2019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5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99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5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29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10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21.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346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退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2995959元。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295959元；其中2023年5月19日减刑时向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退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2995959元，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志革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唐大银，曾用名唐颜笛，男，199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7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大银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刑期自2025年2月21日起至2026年7月14日止。2025年3月24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854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16000元；其中收押前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大银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叶羽臣，男，200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羽臣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宣判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闽01刑终3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7月2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止。2023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292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羽臣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郭明锦，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5年6月25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2008年8月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日作出（2010）鼓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明锦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30日作出（2011）马刑初字第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明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因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6年4月9日起至2036年4月8日止。2016年5月6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4月26日调入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16年5月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13444分，表扬2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40分，其中重大违规2次：①2017年2月1日因在劝架中明显偏袒一方扣80分。②2024年11月6日因殴打他人扣20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该犯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明锦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卢俊楷，男，199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4日作出（2022）闽0304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俊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21年5月13日起至2036年5月12日止。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该犯在日常改造中，未参加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3911分，表扬6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无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未没收。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0410.19元，月均消费260.2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59.94元。2025年10月20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1.经查阅执行卷宗，被执行人卢俊楷未向本院缴纳任何款项。2.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暂未发现卢俊楷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除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俊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巫全新，男，1966年8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3日作出（2023）闽04刑初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巫全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巫全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5758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闽刑核69781181号刑事裁定，核准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4刑初4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巫全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2024年1月26日至2026年1月25日止。2024年2月26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巫全新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5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3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55758元，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75.5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06.13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议对罪犯巫全新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龚鑫，男，198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7日作出（2021）闽0213刑初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龚鑫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165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日作出（2021）闽02刑终272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龚鑫撤回上诉。刑期自2020年6月9日起至2027年6月8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3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9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3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自2020年6月9日起至2027年1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该犯在日常改造中，未参加劳动改造。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2700分，合计获306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22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无扣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165元，2024年3月20日减刑时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龚鑫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罪犯敖辉，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融刑初字第3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敖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2013年10月23日起至2028年10月22日止。2014年7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2月24日由福建省建阳监狱调往福建省闽江监狱继续服刑。2016年12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7刑更25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6年12月23日送达。2018年9月26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7刑更18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 2021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7刑更17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1年1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自2013年10月23日起至2026年1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在罪犯安全员及保洁岗位均能认真负责，服从民警安排。
5.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5499分，合计获5519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8日至2026年1月，获4999分。考核期内违规扣分2次，累计扣分18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没收财产人民币六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1900元，历次减刑时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900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803.93元，月均消费125.9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145.51元。2026年1月28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该罪犯共缴纳没收财产款项人民币11900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敖辉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bookmark: _GoBack]罪犯陈培泽，男，196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东头村五甲234号，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97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陈培泽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闽05刑终2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9年12月9日止。2021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1.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2.遵守监规：该犯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
3.学习情况：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4.劳动改造：能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5.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9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992.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4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6.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已履行人民币11278.52元，本考核期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220.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47.53元。2025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一、本案执行阶段，扣划被执行人陈培泽人民币1278.52元缴交罚金；2025年11月5日执行人陈培泽缴交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执行中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8日至2026年5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培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提请减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闽江监狱
2026年5月15日
